恩信教會　章程
序言
我們身為恩信教會之成員，蒙　神所召及裝備，建立祂的教會和事工。我們承諾彼此委身，並有合一的心志；裝備信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　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我們亦會以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全身都靠祂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其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我們願意服從　神的話語，接納及跟從此章程，以維護本教會會眾之屬靈與物質權益。
（參《以弗所書》四章12-16節）

第一章──命名
本教會之名稱為「恩信教會」(Grace Faith Church, New York, New York – Incorporated)。
第二章──目的
教會是為回應神的呼召而設，以將榮耀及尊貴歸於　神。當所有主基督的信徒，透過接受聖靈的施洗，在基督裏成為一體，我們便得以在恩信教會遵行祂的旨意，包括：
1. 進行真誠的敬拜；

2. 讓真理在會眾心裏扎根，如舉辦主日學等課程；

3. 透過彼此服事及互相鼓勵，在眾信徒間建立從　神而來的真愛；

4. 建立有果效的個人及團體禱告生活；
5. 為促進教會增長，設立外展差傳福音事工；

6. 鼓勵恩信教會成員好好運用　神所賜予的屬靈恩賜，服事教會；以及

7. 當　神的好管家。

第三章──教義：基本信仰原則
第一條：聖經

我們相信聖經是　神的話語。我們相信全部新舊約聖經，都是　神所默示的。聖經完全、無誤、準確，並是信仰和生命的惟一及最高權威。
（參《提摩太後書》三章16-17節、《啟示錄》廿二章19節、
《彼得後書》一章19-21節）

第二條：三位一體之真神
我們相信獨一、永活、三位一體之真神：聖父、聖子及聖靈；亦相信祂們有同等的權能及榮耀。
（參《創世記》一章26節、《出埃及記》廿章2-3節、
《哥林多前書》八章6節、《約翰壹書》五章7節）

我們相信神聖的天父是創造天地萬物的主宰，亦是我們主耶穌基督並眾信徒之父。

（參《創世記》一、二章、《歌羅西書》一章16-17節）

我們相信主耶穌基督是　神的兒子，受聖靈感孕，由童貞女所生，是為完全的真神，也是完全的人。全然無罪的基督是惟一的中保，使人與　神和好。
（參《約翰福音》一章1-4節、
《馬太福音》一章11-23節、《希伯來書》四章14-16節）

我們相信聖靈被聖父及聖子差派，來世間宣告人的罪，　神的義及祂公義的審判。聖靈的工作是見證真理的道，使人悔改、重生、成聖，並協助得救者得到心靈的安慰。
（參《哥林多後書》十三章14節、
《約翰福音》十四章16-17節、十六章7-15節、
《羅馬書》三章14-27節、八章9節、26-27節）

第三條：創造及原罪
我們相信人類乃依照　神的形象所造，然而，因著撤但這黑暗與罪惡之子的誘惑，人類始祖亞當選擇犯罪、叛逆　神，並因此令所有後世的人都經歷到肉身和靈命之死，永遠與　神相隔。
（參《創世記》一章26-28節、三章1-24節、
《羅馬書》五章10-19節、三章28節、
《馬太福音》四章1-3節、《哥林多後書》四章4節）

第四條：救贖及稱義

我們相信藉著主耶穌基督的代死，祂流出的寶血為我們贖去所有的罪，並把我們從罪的綑綁中釋放出來。我們相信祂的肉身從死裏復活、升入高天，成為我們的大祭師和代求者，從而完成　神整套的救贖計劃，救我們脫離與　神永隔的屬靈境況。
（參《哥林多後書》五章21節、《希伯來書》四章14節、九章、十章4-14節、《羅馬書》五章18-19節、《馬太福音》廿六章28節、
《以賽亞書》五十三章4-12節、《約翰壹書》一章7-9節、
《以弗所書》一章7節）

第五條：因信稱義

我們相信救恩是　神所賜的禮物，藉著耶穌基督在十架上的犧牲，讓人的靈從死裏復活，重生得救。救恩並非出於人的行為，而是　神的恩惠，讓所有接受耶穌基督作個人救主之人，得以因信稱義。惟一能讓人獲得救恩的途徑，是將信心定睛於基督身上。
（參《以弗所書》二章8-10節、《提多書》三章5-7節、
《羅馬書》十章9-13節、《希伯來書》十一章1節）

第六條：成為聖潔
因信在基督耶穌裏得稱為義，我們相信　神的恩惠能幫助我們成聖，在靈裏更新並變得更像主。因著聖靈在我們生命中的工作，我們從自我中心的生活中得到解脫，並建立以基督為中心的生命。

（參《希伯來書》十章10節、14節、
《哥林多前書》一章2節、七章12-14節、
《哥林多後書》三章17-18節、《彼得前書》一章2節、
《帖撤羅尼加前書》四章3節、五章10節、《羅馬書》六至八章、
《以弗所書》四章1節、《歌羅西書》三章1-4節）

第七條：教會
我們相信教會由眾信徒組成，是基督的身體和新娘，他們同為永生　神的後嗣。基督的身體由地方教會組成，其成立目的如下：敬拜　神、建立信徒、設立團契、為普世宣教作見證、向非信徒傳講福音等。

（參《以弗所書》一章22-23節、《希伯來書》十章25節、
《哥林多前書》十二章12-28節、《以弗所書》四章11-16節、五章23節、
《使徒行傳》一章8節、《馬太福音》廿八章19-20節）
第八條：聖禮
我們相信並承諾謹守浸禮及聖餐襄禮。浸禮是基督徒公開宣告其信仰、表明接受耶穌基督為生命的救主、以及成為基督的肢體之明證；而聖餐則是為宣告及紀念主耶穌的犧牲、受死及復活而設。

（參《哥林多前書》十一章23-26節、《羅馬書》六章3-5節、
《馬太福音》三章13-17節）

第九條：基督再來
我們相信主耶穌基督將要按祂的應許，在榮耀中再來，審判這個世界，並建立祂的國度。

（參《帖撤羅尼加前書》四章16節、《啟示錄》十九章11-21節）
第十條：信徒復活
我們相信將來當　神的審判來臨時，所有人均會復活，義人可因信得永生，不信的人要在永刑中沉淪。

（參《啟示錄》廿章11-15節、《詩篇》一章4-6節、
《約翰福音》三章16節、五章28-29節、《馬太福音》廿五章46節、

《羅馬書》十四章10-12節、《帖撤羅尼加前書》四章17節）
第四章──會友

第一條：加入教會
甲：若任何人口裏承認、心裏相信耶穌基督為個人救主，願意與牧者及長老們分享其得救見證，並同意本會之章程內容，便合資格申請成為本會會友。
乙：申請人可循以下三個途徑成為本會會友：
1. 浸禮

一經確認過申請人確已認罪悔改，因信基督、接受祂流出的寶血、已從靈裏得生，以及倚靠　神過聖潔的基督徒生活後，各長老可推薦其於受洗後加入教會，成為會友。接受浸禮前，申請人需於全會眾面前講述得救見證。
2. 轉移會籍
藉著向長老提交出自信仰相同的教會之推薦信，證明申請人曾於該會受洗及加入教會，並自願轉移會籍至本會。另外，申請人亦需向各長老進行信仰表白，合資格者便可成為教會會員。
3. 恢復會籍
若曾被本教會剔除會籍者，則需以誠懇的悔過之心，向長老們承認其罪，並顯示有說服力、表明已然悔改的證據，才可被接納恢復會籍。

第二條：會友大會
甲：於舉行會友大會之一個月前，各長老必須向所有會友公佈是次申請成為本會會友之名單。若會友對任何申請有所異議，可向長老們提出合理的確據。經仔細調查後，各長老需作出合適的決策，並向會眾匯報詳情。
乙：會友大會應於該月份之首個聖餐襄禮主日舉行，頻密程度視乎需要而定。至於年度會友大會定期於每年六月舉行，並進行確認接納新會友之程序。（參第七章第二條：教會聚會）
第三條：會友之責任
各會友之責任如下：

所有會友均應於其屬靈崗位上盡忠職守，建立其基督徒的生命。

甲：各會友應勉力學習及遵守聖經的教導，在　神與其他肢體面前，有誠懇信實的禱告生活，以保守自己有基督為中心的生命，並樂意參與各聖禮，藉以榮耀及彰顯基督。

乙：各會友應忠心於教會中事奉，主動參與及盡力協助發展各聖工，藉此服事　神。

丙：連續參與（75%的出席率）本會主日崇拜及各聚會。
丁：出於感恩及順服之心，會友應按　神所供應的收入經常奉獻，供應及支持　神家中之財政所需。
第四條：會友名錄

甲：本會正式之會友名錄應包括活躍及非活躍會員。名列非活躍會員之列者，不得於事務會議中投票。若有會員因學業、工作或宣教等原因長期不能參與聚會，他們應被暫列為非活躍會員，直至回歸時再向長老申請，恢復活躍會員之身份。另外，長老有維持及定時更新本會友名錄之責。


乙：更新會友名錄的方法有二──於任何事務會議中，得到超過三分之二的活躍會員投票通過；或為此而召開特別會議。更新名錄時應包括下列項目：新會員、終止會籍及恢復會籍。

丙：任何十八歲或以上之基督徒可成為本會正式會友。

第五章──教會長執
第一條：定義

教會長執包括眾長老和執事會，他們互相協助、同心合力管理和照料會眾的屬靈與物質需要。他們應為忠心的監察員，為教會內的聖潔謹守及良好秩序作貢獻，亦對　　神家提供特別的看護、管理。
第二條：資格


甲：長老──如欲成為長老，此弟兄必須：
1. 有從聖靈而來的感動，成為本會長老；
2. 合乎新約聖經中詳細列舉之教會領袖的資格（參《提摩太前書》三章8-13節、《提多書》一章5-9節）；

3. 毫無保留地認同本教會章程；

4. 身為本會活躍會員三年或以上（牧者除外），並在眾信徒間有良好信譽。
乙：執事會──若要成為執事，該信徒必須是本會兩年或以上的活躍會員，並在眾信徒間有良好聲譽，另外亦需符合上述之第2及第3項條件。
丙：所有人士均不得同時身兼兩職或以上。

第三條：選舉


甲：長老──所有有意成為長老者，必須先會見牧師及現職長老。若其申請被長執一致通過，則應於會友大會時，接受公開投票表決，若獲得75%或以上之贊成票，便屬通過該申請人正式成為長老。

乙：負責提名執事的五名委員會成員，由長老所挑選，他們必須符合以下條件：持本會會籍、有至少三年被公認良好的屬靈德行。成為委員會者，有權利和義務向長老提交合資格成為執事之會友的名單。此後，長老應按名單約見所有被推薦之會友，並與之面談；然後於會友大會向會眾提交候選執事名單，並舉行公開投票，如得到75%或以上之贊成票，該候選執事便能被長老按立，正式就職成為教會執事。
第四條：任期

甲：長老──獲選任長老之人並不受任何任期所限，惟一的離任途徑有二：辭職或被罷免（詳情參本章第七條）。

乙：執事──每屆任期為三年，教會應特意安排，讓每年任滿的執事只為總人數的三分之一。執事可於任期屆滿之時被重新提名、委任；其任滿之日應為該年的年度委任典禮。同樣，執事的離任途徑有二：辭職或被罷免（詳情參本章第七條）。

第五條：職責

甲：不論任何時候，教會均應有至少三位長老。主任牧師及副牧師因著　神的呼召，是教會理所當然的長老。所有被按立的長老都有以下的權柄及職責：
1. 傳道、教導、祈禱、牧養、鼓勵、規勸、告誡及監察教會內所有有關屬靈的事宜；
2. 留意教會內是否有足夠、合符資格的領袖，以及教會有否達成　神的託付；
3. 過聖潔、以基督為中心的生活，作眾聖徒的榜樣；

4. 監察以下各項聖工的運作：

a. 敬拜

b. 宣教

c. 基督教教育
d. 團契及家庭崇拜

e. 其餘按需求而設的事工及委員會

5. 會見每位有意申請成為本會會友的信徒；
6. 教導會友信仰基礎班及浸禮班；
7. 每年定期審核會友名單；

8. 調查任何開除會友及／或職員的提控；

9. 為本會訂立長期及年度目標；

10. 於年度會友大會中，向會眾報告教會的屬靈光景、去年目標的進程及來年之方向；

11. 監察、訓練、引導及管理執事會的運作；

12. 如教會出現主任及／或副牧者空缺，長老有責任尋找合適人選填補空缺；
13. 幫助牧者執行聖餐襄禮儀式；

14. 若執事會因有人辭職或被罷免而出現空缺，長老需指定人選替任，任期至原來法定期限為止。

乙：執事會需至少有三名男／女委員，其權柄及職責包括：
1. 探望會內有疾病或軟弱的肢體（例如：寡婦及遺孤），如有迫切需要，可適當動用慈愛基金，幫助弱肢；

2. 於主日崇拜的各項運作及決定中主持大局，如安排招待員、音樂事工的運作、特別活動等等，確保所有細節均以　神為中心，並得以讚頌和榮耀祂；
3. 照料及維持教會內的物資和設備完善，並留意聖禮的進行運作；

4. 確保教會財政運作的誠實透明度；

5. 作教會的司法及非宗教性質事宜之代言人；

6. 詳細準確紀錄教會的財政和司法交易，並對所有文件有看管之責；
7. 在眾執事中推選一名司庫，獲委任者有權利代表教會收集及分發金錢，並有仔細紀錄各項交易詳情的義務；

8. 於各執事中推舉一名秘書，於每次執事會和會友大會時負責撰寫、存檔及分發會議紀錄；
9. 就長老們所提出的年度目標，執事需合力訂立年度財政預算。此預算一經執事會審批，應於財政年度（六月）完結前一個月，交予會友審閱；若於年度會友大會得到大多數投票通過，此提案便可生效；
10. 於年度會友大會中提供過去一年各項活動的簡報、去年財政情況及來年預算案。

丙：執事會不得在未經事先同意下，私自出售、約束或處置教會的產業，若該項行動未被列入年度財政預算，執事會必須先提交議案，並獲得長老及會友投票通過，才能正式執行。
第六條：理事會

甲：各長老及執事會每月應至少舉行一次理事會，商討各項教會事務。牧者有責任主持理事會，或於缺席時指定另一長老代其主持會議。

乙：召開理事會之最低法定人數必須為總成員的三分之二。同樣，會友大會亦需超過法定人數才能召開。

丙：牧者應為執事會的當然會員。

丁：長老及執事應各自有經常性會議，商討事務之餘，亦彼此代禱和互相鼓勵。

第七條：辭職或罷免

甲：不論是長老或執事，若要辭去職務，必先以書面或口頭敍述方式，向各長老會提出申請。

乙：罷免

1. 提出罷免之先決條件──各長老應參考以下兩項，察看是否有足夠理由提出罷免該長老或執事：

a. 未能滿足並維持《提摩太前書》三章8-13節及《提多書》一章5-9節所設定之教會領袖的標準；



以及／或者

b. 未能謹守及贊成本會的基本信仰原則（參第三章）。

2. 罷免方法──如欲罷免任何教會長執，必先以書面形式，向長老會提出申請及要求審核。
第六章──教會事工及委員會
長老會有責任為下列各項事工委派主席及其委員，各人任期為兩年（推選執事之委員會除外）：
第一條：基督教教育
此事工之委員會成員包括主席、主日學負責人、主日學老師，及視乎需要而設的短期成員（如客席講師、專題研討班領袖、工作坊領袖等等）。他們要肩負策劃、推動及發展教導真理之課程的重責，並照顧到各年齡階層之成員的靈命需要。另外，他們亦有看管和維持教會圖書館的責任。
第二條：宣教

此事工著重發展和提高教會內的宣教意識，並將本地及海外值得推廣的宣教事工介紹予會眾。另外，此宣教委員亦有責任聯同各長老及執事，成立並執行每年一度的宣教活動。
第三條：團契及家庭崇拜

獲委任負責此事工之會友有責任促進、培育及維繫眾信徒間的靈命長進及心靈合一，這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活動：成人、青少年、分區家庭崇拜及小組眾會。
第四條：提名執事之委員會
此委員會成員應持本會會籍、有至少三年被公認良好的屬靈德行。他們有責任向長老提交合資格成為執事之會友的名單。所有委員之任期不得超過連續兩年。此委員會應於年度會友大會前至少三個月成立，並於大會當日解散。
第五條：其他事工及／或委員會
其他事工及其委員會可按需要而成立。

第七章──聚會
第一條：敬拜

本會會眾應定時於主日聚會，敬拜主、傳講真道及同讀聖經。其他聚會如祈禱會等，需定期由各長老主持。每月應有至少一次在主日同領聖餐；每年亦至少在一主日中舉行浸禮。
第二條：事務會議
甲：長老會應於每年九月第二個星期召開年度會友大會。
該會議有以下目的：
1. 向會眾報告教會的年度方案、屬靈光景、回顧去年目標的進程，以及來年之方向；
2. 匯報教會長遠目標和方向；

3. 呈報年度財政報告；
4. 公佈其他事務。

乙：教會財政年度於每年七月一日開始，於翌年六月三十日告終。
第三條：特別會議

特別會議、會友大會或其他性質之會議，均可由長老視乎需要而召開。

第四條：委任就職
年度委任就職典禮應由兩位長老負責召開，並按立及接納新任長老、執事及會友。此會應於每年六月舉行，同時亦會公佈來年財政預算。
第五條：會議通知
甲：於會友大會舉行前的連續四個主日，牧者或崇拜主席需公開宣佈開會日期，並將此通知印於程序表上。
乙：召開任何其他事務會議前的連續兩個主日，其通知需印於崇拜程序表上。
第六條：法定人數及贊成票

甲：展開會友大會之法定人數需為現有活躍會員總數之四分之三(75%)。


乙：如欲通過以下項目，必先取得全數列席之會友（至少現有活躍會員總數之四分之三(75%)）的贊成票才能通過：
1. 修改本章程；

2. 按立或罷免長老或執事；

3. 會友被廢除會籍。

丙：至於其他會議及項目，則只需三分之二的列席成員之贊成票即可通過。
第七條：教會體制

甲：本會設有理事會及年度會友大會各一。若會內另有操不同語言之會眾（下稱第二會眾）希望成立其理事代表，則需乎合以下條件：
1. 定期參與第二會眾聚會之本會會友需至少達第一會眾會友人數的三分之一；
2. 每週舉行至少兩次事工聚會；而其中之一需為主日崇拜。

乙：教會主任牧師應為第一會眾之牧者。
丙：第一會眾之定義如下──於奉獻金額及會友人數兩項均高於副堂。上述條款可因著本會未來之發展而作合理更改。

第八章──廢除會籍
第一條：條件

甲：如任何本會會友於沒有足夠理據支持下，持續長期未能參與本會聚會及／或對教會透過各種途徑作出捐獻，該會籍將由活躍會員名單轉至非活躍會員之列。於作出此等處分前，各長老必先盡其所能，嘗試鼓勵該會友重新投入教會之事奉。若該會友於被名列非活躍會員名單後，對長老及教會的勸告仍無動於衷，他／她的名字將於被名列非活躍會員名單後六個月，被正式從會友名單上剔除。

乙：任何會友之會籍可因觸犯下列各項而被廢除──未能盡會友的義務、遵行教會的儀式、持守本會之章程。廢除會籍之決定權在長老手中，並需獲得會眾投票贊同通過才能生效。
第二條：方法

凡處理有關廢除會籍之事宜，各人必須謹遵新約聖經之教訓和精神而行。各長老有責任盡其所能，按需求與其他會眾配合，竭力幫助被懲戒之會友重新投入教會，務求恢復其活躍會員之身分。長老可鼓勵會友之途徑包括（並不限於）：為／與該會友禱告、探訪、輔導等。
第三條：恢復會籍


甲：被列入非活躍會員名單之會友，若提出足夠的證明，表明願意對　神及教會重新委身，經長老核實後，可決定恢復其會籍。


乙：如任何會友曾被剔除出會友名單，而後有足夠的悔改及重生之證明，可於長老鑑定及全體活躍會員投票通過後，正式恢復其活躍會籍。

第九章──不得修改之章程
第一條：命定
本會章程之第二及第三章是為不得修改之章程。
